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章程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推进医药卫生文化建设，现依

据《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章程》，制定本会章程实施细则。

一、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动员和协调社

会相关力量和资源，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团体和人士，努力打造医药卫

生和社会各个领域人文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助力健康中国发展战略，

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药卫生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广大

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文化需求。繁荣医药卫生文化事业，促

进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文化体系建设。

二、明确具体业务范围：一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于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服务于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服务于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服务于广大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对健康文化的需求。促

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药卫生文化体系建设；二是积极构建行业人

文交流平台，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努力传播先进的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展医药卫生文化理论研究。弘扬社会

主义医德医风，提高行业人员职业道德素质，扩大医药卫生文化领域

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三是组织和开展有益于医药卫生与健康的书

画、摄影、文学、影视、传媒、文体等活动；支持和发展医药创新、



公共卫生、医疗管理、医养结合、康复保健、中医养生、中药种植、

健康文化示范基地、健康会展等大健康产业；四是为各级卫生计生决

策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区家庭及个人提

供健康医药卫生等方面的数据分析、政策指导、宣传培训、专业咨询、

技术评估等服务；五是接受医药卫生行政部门业务指导，接受各企事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委托，承办相关工作。

三、会员实行分类管理，包括单位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

其中团体会员是指协会设立的由单位和个人组建的分支机构、代表机

构和实体机构。在申请入会时，应当提交入会申请书，经 15 个工作

日考核通过后，办理入会手续，缴纳会费并取得会员证。会员应当拥

护并遵守本会的章程，在相关领域内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没有

社会诚信方面的不良记录。

四、进一步完善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职能和工作

机制。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行使职权，理事会闭会期间由

常务理事会行使职权。

理事会主要行使的职权：一是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二是筹

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和罢

免常务理事；三是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审议通过年

度工作报告（应包含人员调整、机构变动、重大活动和事项）、年度

经费收支报告；四是决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的设立、变更和注销，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五是审议通过管理制

度；六是审议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审定年度总结及决算，以及其他



重大事项。

在理事会闭会期间，常务理事会要严格工作程序，主要做好以下

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适时提出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建议，监督执行

决议情况；二是及时审议本会年度工作报告、年度财务报告，机构的

设立、变更及注销，会员的吸收和除名，选举和罢免副会长、秘书长；

三是拟定本会管理制度，拟定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拟定年度总结及

决算以及其他重大事项。

五、为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式，常务理事会委托和授权成

立会长办公会作为常务理事会的常设机构。会长办公会由会长、常务

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主要部门负责人组成。

会长、或由会长推荐的常务副会长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人。本

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团体的法定代表人。对外签约、重要文书，

重大事项办理需由法定代表人签署。

六、本实施细则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